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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独立意见 
 

作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公司董

事会已经向本人提交了《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》的相关资料，

经本人审阅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询问，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，

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与主业业务密切相关的简单金融衍生产品与基础业务在品种、规模、

方向、期限等方面相匹配，符合公司谨慎、稳健的风险管理原则。公司通

过外汇资金业务的开展，进一步提升公司外汇风险管理能力，为外汇资产

进行保值增值。通过上述衍生品的投资业务，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竞争优

势，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是可行的，风险是可控的。公司董事会的决

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同意《关于开展金融

衍生品业务的议案》。 

 

独立董事（签名）：  

     钱  世  政     王  志  乐    连  维  增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

 




